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李甫、刘丹） 
  

当事人：李甫，男，1968年 1月出生，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

区。 

刘丹，女，1968年 9月出生，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

规定，我会依法对李甫、刘丹内幕交易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日恒力）股票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

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当事人李甫、刘丹未提交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

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内幕信息及其形成过程 

2015 年 4 月 16 日，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中能）通过司法拍卖成为新日恒力第一大股东，上海中能法

定代表人虞某明成为新日恒力实际控制人，虞某明要求对新日恒力进

行尽职调查。 

2015 年 4 月、5 月，虞某明了解到博雅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博雅干细胞）的干细胞技术是行业龙头，对博雅干细胞有了最

初印象。5月 31日，深圳禾木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刘某代虞某明向博

雅干细胞总经理助理李某发送商务拜访函电子邮件，称看好博雅干细

胞前景，有意开展各方面合作，落款为虞某明。李某于 6 月 1 日转发

给博雅干细胞董事长许某椿、总裁李某书。 

2015 年 6 月 21日至 27日，上海中能副总裁祝某庭带队对新日恒

力进行尽职调查并制作了《尽调报告》。6月 27日前后，祝某庭将《尽

调报告》呈交虞某明，向其介绍新日恒力前一年度亏损，当前主业钢



丝绳业务为传统行业、不赚钱，若本年度再度亏损将被风险警示。虞

某明立即决定引进新项目，让新日恒力做双主业，划定了生物、游戏、

机器人等板块，并重点推荐了博雅干细胞等公司，指示祝某庭组建调

研小组。 

2015 年 7 月 10日新日恒力第六届董事会第 22次会议上，虞某明

当选为董事长。全部议案审议完成后，虞某明表示希望尽快引入新项

目，使上市公司发展双主业，并提出了若干项目方向，包括健康产业、

互联网产业、军工产业等。 

2015 年 7 月 12日至 8月 14日，祝某庭率调研小组对博雅干细胞

等 5 家公司进行实地考察或面谈。其中，8 月 3 日祝某庭等人前往博

雅干细胞，许某椿等人出面接待。博雅干细胞提到了期望估值，会谈

结束后，许某椿将相关资料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博雅干细胞财务总监，

由财务总监转发给祝某庭。 

2015 年 8 月 14 日左右，调研小组向虞某明汇报情况，经调研小

组推荐及虞某明亲自选定，确定博雅干细胞等 4 家公司为资产重组候

选项目。8 月 16 日，虞某明等人前往博雅干细胞与许某椿等人面谈，

博雅干细胞同意转让控股权，股权估值约 20 亿元，双方有合作意向，

但未就收购方式达成一致。8 月 18 日、20 日和 21 日，虞某明等人分

别与另外 3家公司商谈。 

2015 年 8 月 26日，新日恒力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8

月 27日正式将博雅干细胞确定为重组标的。10 月 28日，新日恒力披

露《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等文件。11 月 19 日，“新日恒

力”复牌并披露《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修订稿）》等文件。 

上述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上市公司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重大投资

行为和重大购置财产决定，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一）

项、第（二）项以及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构成内幕



信息。内幕信息不晚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形成，公开于 10 月 28 日。

虞某明为新日恒力和上海中能董事长，全程推进并参与资产重组事项，

是内幕信息知情人。 

二、李甫和刘丹利用“刘丹”账户内幕交易“新日恒力” 

（一）李甫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虞某明关系密切，且在内幕信息公

开前频繁联络 

李甫与虞某明相识十多年，关系密切。虞某明旗下多个企业与李

甫任行长的南粤银行有贷款业务往来，南粤银行曾在 2015 年 6月为上

海中能提供 9.5 亿元结构化融资额度授信，虞某明前往南粤银行时均

会到李甫办公室与其见面。虞某明妹夫的公司也曾在南粤银行办理过

贷款。内幕信息形成后，两人在 2015 年 8月份共联络 25次。 

（二）账户信息及资金来源 

刘丹系李甫配偶，“刘丹”账户于 2009 年 10月 14日开立于光大

证券广东湛江营业部，三方存管银行账户为南粤银行。该账户历来的

交易决策由李甫、刘丹单独或共同作出，两人在家沟通股票交易情况。

经查，李甫将虞某明拟申请贷款用于并购的信息告诉刘丹，刘丹买入

股票后，李甫认为仓位过重提醒刘丹卖出一部分，刘丹与李甫商量时

李甫认为股票可以买，故大额买入。 

“刘丹”账户交易“新日恒力”由刘丹操作电脑或手机下单，下

单电脑 MAC 地址与刘丹提供的电脑 MAC 地址一致，下单的手机号码为

刘丹本人手机号码。“刘丹”账户资金中有 61.2万元来自本人名下银

行账户及理财账户，有 500 万元经过多道转账来自上海埃姆依电器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虞某白，虞某明妹夫，上海中能股东之一），

系李甫向虞某明所借。 

（三）“刘丹”账户的交易情况 



2015 年 8 月 8 日、11 日、12 日李甫与虞某明共联络 18 次，8 月

13日“刘丹”账户收到虞某明借款 500万元，再结合自有资金，于当

日全部买入“新日恒力”，成交 187,700股，成交金额 5,584,510 元。

8 月 19 日李甫与虞某明短信联络 7 次。8 月 20 日至 24 日“刘丹”账

户在停牌前共卖出 7,700 股“新日恒力”，成交金额 237,820 元。11

月 19日股票复牌后，11月 24日至 12 月 22日“刘丹”账户将所持“新

日恒力”全部卖出，成交金额 9,229,158元，实际获利 4,487,398.72

元。 

综上，“刘丹”账户的资金变化以及交易“新日恒力”的时间与

李甫和虞某明联络时间高度一致，与内幕信息的形成、变化和公开时

间高度吻合。此外，“刘丹”账户动用大额资金交易单只股票，与以

往小额交易且分散持股的习惯不同，交易行为明显异常。 

上述事实，有相关会议记录、情况说明、证券账户开户资料、交

易流水、通讯记录、相关当事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李甫、刘丹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三条和第七十六

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

《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我会决定：没收李甫和刘丹违法所

得 4,487,398.72元，并处以 13,462,196.16 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将罚没款汇交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汇缴专户），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总

行营业部，账号 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当事

人还应将注有其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

查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



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监会       

2019 年 1 月 28日    

 


